弘光科技大學111學年第1學期
弘愛築夢．課業學習輔導計畫-獎勵金申請單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由教學發展中心填寫)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學制
	
	科系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一、申請資格：完成執行110.2學期24小時課業學習輔導計畫者。


	二、申請獎勵金項目：(請擇一申請)

	  1.當學期班排名成績佔前20%。( 當學期班級排名 / 班級人數 ) 核章：     教發中心      

	  2.當學期班名次與上學期比較有進步者。( 當學期排名 / 前一學期排名 ) 核章：       教發中心     

	  3.當學期不及格科目學分數未達二分之一。（限前一學期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二分之一者）
( 當學期不及格學分數 / 當學期學分數 / 前學期不及格學分數 / 前學期學分數 ) 核章：    教發中心    

	  4.當學期課程科目成績有顯著進步者。核章：     教發中心      (須檢附佐證資料，請見備註3說明)
(   當 學 期 課 程 科 目   / 當學期期中考成績 /  學期成績  )(若不只一科目進步，請自行增加填寫)

備註：
1.自行填寫欄位成績後，拿至教發中心進行成績認證。
2.教發中心依圖資中心自本校成績管理系統提供學業成績做為審核依據。
3.當學期課程科目成績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可自學校E-Portfolio學習歷程各項查詢列印單學期成績，查詢網址:http://career.hk.edu.tw/)

	三、獎勵金核發金額：最高補助至12,000元。

	注 意 事 項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助學要點」辦理。
※獎勵金由高教深耕計畫附錄補助款支應，其名額與金額視當年度經費而定，且以上各項獎勵不得重複領取。
[bookmark: _GoBack]※申請時間：111.09.05(一)～111.09.30(五)中午12點前截止。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當您填寫此表時，即視為您(或已被當事人授權)已事先閱讀並同意「弘光科技大學個人資料與管理專屬網」(http://ilc.hk.edu.tw/web/pims/)之[弘光科技大學隱私權政策聲明]全部內容。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班導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